大同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同新荣环罚〔2026〕1号

当事人名称或姓名：山西同德兴华特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赵志宏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9N 

地址:大同市新荣区古店镇古店村

2025年9月16日，我局执法人员按照大同市生态环境监控监测联合中心2025年9月15日下发你单位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或异常报告，对你单位进行现场核查时发现：

你单位2025年9月13日烧结机检修后启动阶段，14点至15点二氧化硫超标，超标浓度为129.78mg/m3和135.02mg/m3（标准浓度为35mg/m3），取最高值为15时135.02mg/m3，超标3.86倍。

我局于2025年12月24日对你单位下达了《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同新荣环罚告[2025]17号），告知书载明你单位有陈述申辩权和听证申请权。2025年12月25日你单位对我局下达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提出了听证申请，我局于2026年1月5日通知你单位在1月23日上午公开举行听证会，后你单位于2026年1月22日决定取消听证申请，同时提交了撤销听证申请书。             

以上事实，有以下证据为凭：

1、勘验笔录：2025年9月16日《大同市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以上违法事实的存在；

2、证人证言：2025年9月22日《大同市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以上违法事实的存在；

3、书证：2025年9月13日《大同市重点单位自动监测数据超标或异常报告》（（2025）第0514号）1份，证明以上违法事实的存在；

4、视听资料：现场照片2份，证明你单位存在违法事实。

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和《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排污许可证是对排污单位进行生态环境监管的主要依据。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之规定。

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一项“违反本条例规定，排污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处2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排污许可证，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关闭：（一）超过许可排放浓度、许可排放量排放污染物”之规定，参照山西省生态环境厅《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裁量基准》PW-2，我局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罚款叁拾捌万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20位缴款码缴至指定银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局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你单位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大同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大同市平城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大同市生态环境局(印章)

2026年1月26日

